
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機動稽核組查核一般優質企業標準作業程序(SOP)
作業項目：一般優質企業查核案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訂單位：機動稽核組稽核課

一、法令依據

(一) 關稅法第19條

(二) 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第6條第3、4款

(三) 總局87年 5月 15日台總局徵字第87103665號函

(四) 87年 9月 18日台總局緝字第87107199號函會議紀錄參、三、(一)作業要點第四點

二、處理流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

業務二組受理申請後移案

派案登錄

 1.進出口作業流程及財務均建  
   置於資訊系統，並留存可供
   事後查證之稽核紀錄。
 2.已辦理與海關連線申報；或
   其委託之報關業者已與海關
   連線申報。
 3.繕製訪查紀錄

稽核人員實地訪查

繕製查核報告

通知業務二組查核結果


